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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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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　　关于调整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领导小组

　　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　　根据机构设置、人员变动情况和工作需要，市政府决定对第三次

全国土地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

　　一、领导小组人员组成

　　组 长：刘志平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

　　副组长：刘长春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　　成 员：苏立新 市政府副秘书长

　　王晓光 市政府办督查室主任

　　哈斯夫 市发改委主任

　　海 霞 市工信局局长

　　刘志明 市民政和社区建设管理局局长

　　余宏利　 市财政局局长

　　樊高原 　 市住建局局长

　　陈彦军 市农牧和水务局局长

　　岳喜华 市统计局局长

　　张 哲 市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　　特日棍 市电子政务中心主任

　　罗 敏　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　　达呼白乙拉 市格日敖都苏木党委书记



　　二、其他事项

　　（一）市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

设在市自然资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罗敏兼任。

　　（二）今后，除市领导外，其他成员若有变动，由市第三次全国

土地调查工作领导小组自行调整，市政府办公室不再另行发文。

　　2020年9月24日

　　


